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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80808.htm (一)税前扣除项目的

原则 企业申报的扣除项目和金额要真实、合法。所谓真实是

指能提供证明有关支出确属已经实际发生.合法是指符合国家

税法的规定，若其他法规规定与税收法规规定不一致，应以

税收法规的规定为标准。除税收法规另有规定外税前扣除一

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指企业费用应在发

生的所属期扣除，而不是在实际支付时确认扣除。 2.配比原

则。是指企业发生的费用应当与收入配比扣除。除特殊规定

外，企业发生的费用不得提前或滞后申报扣除。 3.相关性原

则。企业可扣除的费用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取得应税收入

直接相关。 4.确定性原则。即企业可扣除的费用不论何时支

付，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 5.合理性原则。符合生产经营活

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

支出。 (二)扣除项目的范围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实

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

、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实际业务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还应注意三方面的内容:

①企业发生的支出应当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收益

性支出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资本性支出应当分期扣除或者计

入有关资产成本，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②企业的不征

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不得扣除或者计算

对应的折旧、摊销扣除。③除《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

另有规定外，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



他支出，不得重复扣除。 1.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发生的销售成本、销货成本、业务支出以及其他耗费，即

企业销售商品(产品、材料、下脚料、废料、废旧物资等)、

提供劳务、转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括技术转让)的成本

。 企业必须将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成本合理划分为直接成本和

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可直接计人有关成本计算对象或劳务

的经营成本中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间接成本是指多个

部门为同一成本对象提供服务的共同成本，或者同一种投入

可以制造、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或劳务的联合成本。 

直接成本可根据有关会计凭证、记录直接计人有关成本计算

对象或劳务的经营成本中。间接成本必须根据与成本计算对

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成本计算对象的产量等，以合理的方法

分配计人有关成本计算对象中。 2.费用。是指企业每一个纳

税年度为生产、经营商品和提供劳务等所发生的销售(经营)

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已经计入成本的有关费用除外

。 销售费用是指应由企业负担的为销售商品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广告费、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展览费、保险费、

销售佣金(能直接认定的进口佣金调整商品进价成本)、代销

手续费、经营性租赁费及销售部门发生的差旅费、工资、福

利费等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组织

经营活动提供各项支援性服务而发生的费用。 财务费用是指

企业筹集经营性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净

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其他非资本化支出。 3.税金。是

指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企业

缴纳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即企业按规定缴纳的消费税、营

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关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房产



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等产品

销售税金及附加。这些已纳税金准予税前扣除。扣除的方式

有两种:一是在发生当期扣除.二是在发生当期计入相关资产的

成本，在以后各期分摊扣除。 4.损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损失，转

让财产损失，呆账损失，坏账损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

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企业发生的损失减除责任人赔

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依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

定扣除。 企业已经作为损失处理的资产，在以后纳税年度又

全部收回或者部分收回时，应当计入当期收入。 5.扣除的其

他支出。是指除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外，企业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支出。 (三)

扣除项目及其标准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项目可按照

实际发生额或规定的标准扣除。 1.工资、薪金支出。 企业发

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据实扣除。工资、薪金支出

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本企业任职或与其有雇佣关系的

员工的所有现金或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

资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任职或者

是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2.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

育经费。 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按标准扣除，未超过标准的按实际数 扣除，超过标准的只能

按标准扣除。 (1)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

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扣除。 (2)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不

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的部分准予扣除。 (3)除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



予结转以后纳税年度扣除。 3.社会保险费 (1)企业依照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职工缴

纳的"五险一金"，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

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准予扣除。 (2)企业为技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补充

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

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准予扣除。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为特殊工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和符合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扣除的商业保险费准予扣除。 (3)企业

参加财产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准予扣除。企业为

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商业保险费，不得扣除。 4.利息费用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利息费用，按下列规定扣除:

(1)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金融企业的各项

存款利息支出和同业拆借利息支出、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

利息支出可据实扣除。 (2)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

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的部分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许扣除。 其中，所谓金融机

构，是指各类银行、保险公司及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金

融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国家专业银行、区域性银行

、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其他综合性银

行.还包括全国性保险企业、区域性保险企业、股份制保险企

业、中外合资保险企业以及其他专业性保险企业.城市、农村

信用社、各类财务公司以及其他从事信托技资、租赁等业务

的专业和综合性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是指除上述

金融机构以外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企业或

组织。 5.借款费用 (1)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合理的不



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准予扣除。 (2)企业为购置、建造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经过12个月以上的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

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借款的，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

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应予以资本化，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

有关资产的成本.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利息，可在

发生当期扣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